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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校園無毒
是全校共同的責任















2018年至2019年，青少年涉毒人數下降，毒品查緝
量卻大幅上升，其中青少年主要吸食的K他命佔44%



如果沒辦法找出真正的用毒者，怎麼去輔導他們？
這些躲在暗處的學生，第一步就被漏接。



學校害怕或沒能力處理這些吸毒學生，
「選擇請他離開比較快，眼不見為淨。」



家庭失能、學校避通報
吸毒破網、政府無力、愈補洞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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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需推動自評表6項指標，以有效控管相關工作辦理情形。

項次 推動項目

1 訂定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，並陳報校
園反毒成果報告。

2★ 辦理教職員及學生藥物濫用防制知能研習。

3 每年至少辦理1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主題競賽活動，
並設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專區。

4 執行國中、小反毒宣導活動，將反毒向下扎根。

5★ 落實建立特定人員名冊。

6 藥物濫用個案春暉小組輔導機制。

各校落實校園反毒工作檢核



於學期初三週內由生教(輔)組長(或指定專人)負責，依特定人員類別建立

特定人員名冊，並召開審查會議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納入尿液篩檢對象。

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

-建立特定人員名冊-



特定人員類別

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
（含自動請求治療者）

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，於申請復學時有必要
實施尿液採驗者

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
實施尿液檢驗，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

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 學校學生

第一類

第二類

第三類

第四類

各 級 學 校 編 制 內 校 車 駕 駛 人 員第五類

108年1月7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70222871B號令，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



「特定人員」名冊



各校應熟悉

相關法規

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第33條--

為防制毒品氾濫，主管機關對於所屬或監督之特

定人員於必要時，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，受要

求之人不得拒絕；拒絕接受採驗者，並得拘束其

身體行之。

「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」第7條--

受檢人拒絕接受尿液採驗時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

為必要之措施，但應注意受檢人之名譽及身體。



導師該協助些什麼?
1.告知學生吸食、持有、販賣毒品等相關
法律責任
2.積極關心學生個別狀況如生活、課業與
行為，並適時輔導

3.積極參與特定人員查察技巧相關研習，
知悉濫用藥物徵候
4.協助查察特定人員，常與家長聯繫、溝
通，視需要送軍訓室尿篩

5.參與春暉小組，提供學輔人員必要協助
與個案相關資訊











毒品的新樣貌-3級毒品彩虹菸



毒品新樣貌、你我要小心



毒品新樣貌、你我要小心











學生濫用藥物徵候:









特定人員調查 各班回覆情形

110-1

109-2







戒毒成功專線：
0800-770-885
（請請你，幫幫我)

（請請你，幫幫我)



一位好老師的重要性
拯救自己荒唐的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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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體育暨衛生保健組

➢生活輔導組

➢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

➢課外活動指導組

業務報告

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
期初校務座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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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暨衛生保健組

報告人：陳學務長秀芬



• 教職員工體適能檢測
• 水域安全講座

• 特殊疾病學生關懷

• 傳染病防治

• 健康促進計畫執行

• 傳染病防治宣導

體衛組



傳染病防治

• 本學期的疾病防治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有升高
的趨勢，著重在防疫的衛教及防護。

• 煩請各位班導師，向各班同學宣導學校目前的
防疫相關規定。

• 進校門請全程戴口罩，並至各所屬系辦測量體
溫，如有發燒、感冒、身體不適之情形，請配
合防疫政策於家中休息並盡速就醫。

傳染病防治



傳染病防治宣導

• 本學期將邀請湖內區衛生所陳
護理師麗姿來本校做防疫宣導，
宣導相關的防疫措施及傳染病
的防治。



校園健康促進計畫

• 活動對象:全校師生

• 辦理活動:健康指數測起來

戒菸系列課程

傳染病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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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輔導組

報告人：邱俊明



一、校外賃居調查系統開放時間至2/21 
08:00~3/4 16:00時止。請各班導師於上
述時段，進入校務行政系統-導師資料區
點選賃居調查-填註學生校外校外賃居調
查系統開放時間至2/21 08:00~3/4 16:00
時止。請各班導師於上述時段，進入校務
行政系統-導師資料區點選賃居調查-填註
學生校外賃居資料。若無也請註明”無賃
居學生”。賃居資料。若無也請註明”無
賃居學生”。



二、中低收或大專弱勢學生校外賃居補助申請，請在3/4
前親自到生輔組填單（五專前三年不得申請，另低收者
因學校仍有空床也不能申請）。

三、兵役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兵役徵集年次為93年次(含
之前92、91、90、89………)，請導師協助班上同學辦理
兵役緩徵。兵役調查表可至學校網頁---學務處---生輔
組----表單下載。自行列印填報，2月25日前繳交至生輔
組以利陳報。事關學生個人權益，請同學務必填報。
1.身分證影本(正、反面)，必須貼於調查表之上。
2.如有免役證明者，一併繳交證明影本。
3.已服兵役者，須繳交退伍令影本，並填寫兵役調查表，
以利後續辦理儘後召集。



四、生活榮譽競賽將於第四週開始評比，評分項目包含：
1.每日定時檢查各班級環境責任區域之清潔（固定教室、
公共區域）。
2.每週不定時檢查各班級環境責任區域之清潔。
3.班級宣導績效。
4.生活常規表現。
5.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。
6.輔導初級預防機制。
請各班針對分配公區及教室班級，加強所屬區域之整潔；
準時回報或繳交資料、協助學務通告點閱宣導、踴躍參
加學校活動等。



五、本組新任組員及主要負責業務如下：
1.李文豪校安：校外賃居、兼管宿舍、兵役緩徵、支援
進修學務相關業務。
2.吳忠文校安:服務學習、學務通告、進修部學生學務相
關業務。
3.李志宏組員：日間部學生出席、請假缺曠、獎懲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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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暨職涯發
展中心
報告人：郭主任乃仁



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-導師業務

導師重要工作項目 對象 期限

家庭(寒假)關懷聯繫紀錄 全校 111/2/18前

簡式健康量表 全校三年級 111/3/31前

學生晤談輔導紀錄 全校
(校外實習班級免填)

111/6/10前

學生教學滿意度調查
(導師工作問卷調查部分)

全校
(校外實習班級免填)

111/6/10前

師生活動紀錄表及
班級活動記錄表

全校
(校外實習班級免填)

111/6/10前



寒假家庭關懷聯絡紀錄

• 請全校各班導師協助連絡關懷學生，並將內容
紀錄於「學生家庭關懷聯繫紀錄」表格中，於
開學前E-MAIL ( jenny77566@mail.tf.edu.tw )
給學輔中心及系辦列印出擲交學輔中心。

(相關表格可至「學務處→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→
服務項目→導師業務→相關表單」下載。)

mailto:jenny77566@mail.tf.edu.tw


導師業務

• 【簡式健康量表】

請導師協助施測，資料袋內附班級學生名冊，完成施測請
勾選，未施測者請予以補測或註明原因。

請於3月31日前擲回學職中心。

• 【更換導師、離、退工作事項交接】
請更換導師或規劃離職、退休之導師，確實完成班級學
生聯絡資訊、輔導狀況等工作交接。



導師業務

• 【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成診斷】

110-1學期學生施測率未達5成，請導師協助宣導施測。

各年級施測內容如下：

施測網址：https://ucan.moe.edu.tw/



導師業務

• 【應屆畢業生離校前流向問卷調查】

本年度應屆畢業生離校前問卷於5月開始進行調查，請導
師協助宣導，請學生離校前務必填完問卷後，始可至學職
中心蓋離校手續章。

問卷填答網址：http://163.15.40.30/



導師業務

• 【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】

本年度調查110(畢業後調查)、109、107、105學年度畢
業生，預計5月啟動調查，屆時請時任畢業班的導師協助
進行調查。

學職中心將發佈示範影片，請導師協助選宣導學生完成調
查，或由導師親自調查。

問卷填答網址：http://163.15.40.30/



性平會

【跟蹤騷擾防制法】

1. 總統110年12月1日華總一義字第11000108131號令公布，
並自111年6月1日施行

2. 明定跟蹤騷擾八大類行為

3. 跟蹤騷擾行為就是犯罪，最重關五年

4. 完善保護被害人安全



性平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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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外活動指導組
業務報告

報告人：蔡瑞祥組長



①.每學期一定要先上台銀網站(http://sloan.bot.com.tw)

填寫 [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]，請務必確認貸款金額是否正確。

並列印申請書親自帶至台灣銀行各地分行完成對保手續。

②. 如有符合教育部學雜費減免身分之學生，請先辨理學雜費減免後再辦理就學貸款。

③.辦理時間 : 111 年 1 月 15 日～111年 2 月 28 日止。

④.一定要注意對保截止時間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⑤. 有辦理就學貸款同學請於111年3月4日以前將以下資料繳交至課指組。

首次辦理：(1)臺灣銀行撥款通知書第二聯 (2)繳費單 (3)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

續辦辦理：(1)臺灣銀行撥款通知書第二聯 (2)繳費單



①.辦理就學貸款另有貸款生活費者，可申請墊支生活費。

②.辦理時間 : 111年 1 月 15 日～111年 3 月 4日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③.有辦理墊支生活費同學請於111年3月4日以前將以下資料繳交至課指組。

（1）當學期銀行對保單影本

（2）當學期繳費單影本

（3）低收（中低）入戶證明影本

（4）學生證影本（需蓋當學期註冊章）

（5）墊支生活費申請書(可至本組索取)



＊有以下身份的同學，要辦理學雜費減免請於111年3月4日以前來課指組辦

理。

軍公教遺族子女 軍公教遺族子女撫卹期滿

現役軍人子女 原住民學生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

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(須具有區公所開具之證明書)

中低收入戶學生、低收入戶學生(須具有區公所開具之證明書)



重讀、轉學、轉科生如之前就讀時已經申請過，則該學期不能重覆申請。

減免類別
五專前三年
免學費

學、雜費減免

學費 雜費

1 軍公教遺族 擇一擇優

2 現役軍人子女 擇一擇優

3 身障學生及子女

重度 V X V

中度 V X V

輕度 V X V

4 低收入戶 V X V

5 中低收入戶 V X V

6 原住民 V X V

7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V X V

8 一般生 V X X



1. 具有低收入戶資格的同學可申請，有申請齊ㄧ補助者不可申請。

2. 110學年第2學期辦理期限為：111年2月16日起至3月10日。

3. 申請書請至學務處課指組索取

4. 繳交資料： .申請書

.低收入戶證明書

.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，二擇一(3個月內，記

事不可省略)

.學生印章1顆

.上學期成績單 (成績須達60分) (新生第1 學期免附)(轉

學生需附前一學校成績單) (需有註冊組蓋章) 

＊注意事項:五專前三年、碩士班、博士班、大學進修學校、
專科進修學校不得辦理申請



1. 具有原住民族身分同學可申請。

2. 110學年第1學期成績達總平均達60分以上。

3. 申請書上原住民委員會網站填寫 (https://cipgrant.fju.edu.tw) 

4. 繳交資料： .申請書 . 戶籍謄本 .學生印章1顆

.上學期成績單(成績須達60分) (須含班級排名)

5. 申請期限 : 2/21-3/18

＊注意事項:五專前三年、研究生及碩士生不得辦理申請



1.校內、外獎學金可至「學校網頁→學務處→

學生專區→校內、外獎學金專區中」查詢。

2.申請期間內將於學務通告中公告。

3.各項減免補助、就學貸款、獎助學金之申請

如有疑問歡迎向課指組查詢 TEL : 07-6939523

原資中心 TEL：07-6939621



意見交流


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

